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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经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对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原理深入研究,掌握知识产

权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国际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知识

产权的经济学研究大幅增长。 但这些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难以满足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对知识产权制度

的需要。 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通过深入研究知识产权及相关的促进其创

造与流转的科技、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令等规则总和,来发现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与作用。

提出知识产权经济学研究应从知识产权构造的逻辑分析、知识产权运行的均衡分析及知识产权变迁的演化分析

3 个维度展开,并注重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技术经济、信息经济等概念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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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utline of study of IPRs’ economics

DONG Ta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conomy. Due to the complicat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 necessary to make a deep economic research

about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 to find out the internal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economic research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70s of last century, it’s still not enough to meet the need of building of an innovative State. In essence,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research sco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conomic covers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 itself, as

well as those policy measures related to S&T, financial, tax, and etc. , to stimulate the cre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economic researc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carry out from three aspects, that is, logic

analyses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 the equilibrium analyses of th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 and the evolutionary analy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ion. It should make a clear

view about the difference am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economic,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economy, technology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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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对一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但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关系

错综复杂。 只有深入掌握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构建发达、复杂且精细

的知识产权规范体系,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激励创新主体充分有序释放创新潜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大幅增

长[1]。 但这些研究还存在较大不足,难以满足我

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要。 这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知识产权的经济研究还处于一种相

对分散凌乱的状态。 目前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研究

缺乏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全面把握,实际中常混同

于对创新经济、技术经济的分析,陷入具体点左右

摇摆,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南辕北辙。
(2)知识产权经济研究中还存在与科技创新

的脱节。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将两者

关系割裂。 例如,在研究中,提到“创新”就认为是

社会的事,提到“知识产权”则认为是部门的事。
另一方面,又将两者性质混同。 例如,过多采用奖

励、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技术创新的措施来刺激

知识产权,导致知识产权数量短期内快速增长,知
识产权动力扭曲,偏离原初含义。

(3)知识产权经济研究还缺乏对知识产权绩

效评价与测量的深入研究。 索洛在 1957 年就使用

一种“剩余法”来计算技术对经济的贡献度。 目前

各国的经济研究中基本都使用这一方法。 但这一

方法没有将技术与制度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区分开

来,无法正确刻画知识产权作为制度在技术创新

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最优化设计知

识产权制度来最大限度激发和呵护企业家精神,
促进科技快速有效长入经济躯体的研究,其本质

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 但知识产权作用对象是人

类智力成果,需用知识、创新、技术、信息等元素进

行表征,知识产权经济学也常与知识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概念混在一

起,难以清晰区分。 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系统性

的、整体性的研究框架,对知识产权在经济生活中

的运行机理深入解读。 本文讨论的知识产权经济

学研究框架主要从 3 个维度展开:知识产权制度自

身的构造、知识产权制度实践运行中作用机理及

知识产权制度演化变迁的过程,即知识产权构造

的逻辑分析、知识产权运行的均衡分析及知识产

权变迁的演化分析。
二、知识产权制度构造的逻辑分析

根据 Coase[2] 的观点,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产
权的初始配置对资源利用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

用。 为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对于经济与创新的作

用,首先需对知识归属初始产权配置制度构造深

入逻辑分析。 这可从以下 4 个方面展开。
(一)知识的观念变革

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两种,获取涉

及感觉、交流、推理等复杂过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将知识分为事实知识( know-what)、
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

力知识(know-who)4 种[3]。 18 世纪中叶以前,人
类对知识的概念停留在对自然、逻辑和社会观察

方式的层面上。
18 世纪中叶前东西方的知识 =
关于“逻辑、语法及修辞学”的认识 =
关于“表达与书写”的认识

18 世纪中叶后的西方,知识的观念出现根本

性变化。 斗鸡、斗牛的知识,如何成为“士”的知识

不再是一国看重的知识,如何生产更好的产品、开
发更好的生产工程和工具,以及为此在国家层面

上怎么办等知识才是一国最重要的知识。 知识的

观念从一种真理的话语转变为一种社会的生产

力,再转变为一国的竞争力,引发一场革命[4]。 知

识的观念变革带来了知识对产权诉求的萌芽。
18 世纪中叶后西方的知识:

“知识”→“改善产品、生产工程及生产工具”→“工业

革命”
“知识”→“改善作业”→“生产性革命”
“知识”→“知识本身的改善作业”→“管理革命”

(二)知识的经济属性

知识具有信息的自然属性,这包括两方面看

似相悖的矛盾综合体。 一是独占性与非独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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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占性即知识可通过保留在大脑之中或保密的形

式独占。 非独占性即知识披露后可同时为多人占

有,而不像有形物那样被独占。 二是稀缺性与非

稀缺性。 稀缺性是指知识的获得需归纳、总结与

提炼,并在应用、交流中丰富与拓展。 这一过程耗

时费力,需投入人的智力及资源等成本,具有效用

和收益的价值属性。 非稀缺性指知识可借助声

音、文字、图像等符号媒介传递,可同时为多人使

用而不损耗。 再生产边际成本低,接近于零。 如

允许第三人“搭便车”无偿使用,将减少知识生产

者收益,导致知识生产动能衰竭,出现社会整体知

识供给低于最优水平的“公地悲剧”。 这些使得将

知识产品收益内部化的产权界定成为必要。
早期财产权延续罗马法的先占原则,以土地

占有的模型构建起财产权基础,要求具有可识别

的标记与可确定的边界。 知识信息的自然属性使

得其不能像土地与有形物那样被占有和占用,不
满足传统财产权那样可识别的财产权标记与边

界。 随着 17 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所有的事物都变

为买卖的对象,知识也不例外。 为调和知识自然

属性与经济属性间的矛盾,使得知识的交易能顺

利进行,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法律拟制技术,对知识

边界进行界定,知识产权制度由此产生。 这包括

专利中的权利要求书来界定受保护的发明;商标

的“标记 +指定商品(或服务)种类”的方式来界定

商标权的范围。 知识从一种智力产品转变为制度

产品,成为法律赋权的对象。 通过对知识的产权

制度设计,介入并型塑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与交

易过程,从而控制知识资源流入生产渠道的数量。
(三)知识的财产理论

知识的财产理论为知识的产权界定提供一种

经济上的或道德上的正当性依据。 这从不同角度

对知识产权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1. 知识的劳动应得论

知识产权曾因与垄断相联系被认为是引发英国

内战的主因[5]。 支持者为寻求当时政治力量可接

受的理由,洛克劳动应得的自然权理论浮现出来。
智力创造活动作为劳动的一种,对那些先前并不存

在的、没有其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的成果理应

归其所有。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都是对人的品性的

考验,就像强迫自己在田间耕作或装配线上操作一

样[6]。 劳动论在马克思那里也得到认可。 马克思

主张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

自乘或多倍的简单劳动[7]。 此处复杂劳动就是指

智力劳动。 劳动论为知识产权提供了一种经济学上

的解释路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正当性。
2. 知识的契约交换论

知识产权中,尤其是专利中,也流行一种“契
约交换”的理论。 这一观点认为,专利权实际上是

技术发明人与社会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发明人放

弃对其技术发明信息的保密,向社会予以披露,作
为交换,社会为其提供产权保护。 对知识信息进

行保密,是人类对智力成果进行保护的最原始的

手段。 但相互保密,会使社会整体科研处在低水

平重复,大量科研资源浪费。 专利通过向社会公

开其技术方案,提高社会整体研究水平。
3. 知识的报酬激励论

18 世纪末,英国人发现专利中有一种激励发

明创造的动力机制。 英国人根据需要进行了适应

性调整,从而大大激励了技术发明与创新,开创了

工业革命的局面。 英国人因此也自豪地宣称通过

专利“发明”了工业革命[5]。 这一理论最经典的概

括就是林肯“给天才火花添加利益之油”的名言。
知识产权报酬激励论的观点也受到批评,但与其

他类型激励知识创新的措施相比,如奖励、补贴

等,产权形式既避免了形式中的主观任意性,又是

一种社会成本较低的形式。
4. 知识的未来期望论

知识产权里还有一种期望理论,即主张知识

产权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让权利人获得当前收益,
而在于对未来的一种收益预期。 这一理论有点

类似证券市场中的投机理论。 适度的投机是证

券市场具有活力的基础,但过度的投机则会危害

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行。 Kitch[8]认为,正是知识产

权这种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市场主体投入各种资

源进行创新。 不过,在期望利益的刺激下,知识

产权转变为在创新领域中抢滩夺地的“圈地运

动”,出现大量专利囤积、商标抢注等现象,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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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争议。
(四)知识的产权结构

前面三者讨论的是知识产权为何存在的理由

与依据,知识的产权结构,则是讨论知识产权如何

存在。 通过产权结构的调整,知识产权能对创新

的动力结构进行改造,以控制知识生产者对需求的

反应,推动知识产品的创造与流转,将知识产品作为

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生活。
1. 知识产权的客体结构

知识产权的客体结构指哪些智力成果能够成

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哪些不能,从而将可纳入

私人财产权领域的知识与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的知

识区分开来[9]。 知识产权通过“版权—专利—商

标”为主干这样一种智力含量递减的阶梯状客体

架构,将智力成果分类、分级,规范有序地引入生

产函数。 不同客体展现出不同经济特性。 版权法

将含有人类审美元素的智力成果引入经济生活,
通过“思想 /表达”二分法,将私人财产权与自由思

想与言论的界限划分开来。 商标通过对具有显著

性的标识进行保护,维护标识与特定商品之间的

联系,鼓励商家投入资金人才,提供更好的产品与

服务,也使消费者能更好地选择商品,节省消费者

的搜寻成本。 专利保护通过与保密措施相对立面

公开的方式存在,并规定创造性等条件,使后人能

站在前人肩上,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形成人类

科技进步的阶梯[1]。 其他类别的知识产权,如地

理标志、动植物品种等,都有各自的经济特性。 在

现代竞争的压力下,知识产权客体出现了快速扩

展的趋势,软件、商业方法、实验数据、作品形象、
数据库、卫星广播等均被纳入生产函数。

2. 知识产权的权利结构

知识产权的权利结构指的是知识产权内部类

似于发动机构造的“长—宽—高”三维设计,将智

力成果参与社会生产与分配的标准细化。 一国可

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调整这一构造设计,进而调

节创新动力、速度与方向,因此成为知识产权经济

学研究的重点。 这种构造设计表现如下。
长度,指的是知识产权保护期限。 期限越长,

知识产权人回收利益的时间也越长,收益相应更

大,创新动力更强。 诺德豪斯从社会收益与垄断

损失比较的角度测算了专利最优保护期限[10]。
Ginsberg[11]从搜寻成本、交易成本、社会保护成本

等角度研究了版权保护期限的最优方案。 目前世

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基本固定,但随创新形

式的多样化与快捷化,知识产权最优保护期限的

经济研究还是有空间和意义的。
宽度,指的是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覆盖范围。

一般来说,覆盖范围越大控制的市场越大,获得经

济收益的可能性也越大。 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的方法较多,Gilbert 等[12] 使用知识产权控制产品

价格能力的方法进行研究。 Klemperer[13] 使用近

似产品侵权可能性及绕过技术方案需投入成本方

式进行计算。 Lerner[14] 则使用知识产权覆盖产品

类别数量的方式进行认定。
高度,指的是知识产权人的成果与在先人类

知识宝库相比做出的创造幅度。 专利法上被称为

“发明高度”,或“非显而易见性”。 版权法上则指

“独创性”程度。 与前两者不一样,知识产权高度

要求越高,技术发明获得保护的难度越大,所花费

的成本越多。 不过,根据各国做法,对于在高标准

下获得的知识产权都给予更高水平、更大力度的保

护。 这更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收回成本,获得收益。
两者相互作用的力度具体如何,难以准确确定。

根据 Gallini[15]的观点,无论长度、宽度还是高

度,都是确保知识产权人获得收益而对周边和后

续创新行为的限制,提升模仿者进入成本。 因此,
知识产权的权利结构决定着权利人收益大小、国
家维护权利的成本高低及社会大众使用知识产品

的成本高低,体现权利人、国家权力机关与社会大

众三者间互动关系,需从社会总体成本 /收益角度

考量。 不过,影响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的因素较多,
很多时候不能截然分清,这往往成为知识产权经

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知识产权制度运行的均衡分析

前一部分从静态角度讨论知识产权的逻辑构

造及正当性依据,本节则从动态角度讨论知识产

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行状况。 这将知识产权

视为一种外部既定力量,从微观层面作边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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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厂商等单个创新单元对知识产权规范

反馈情况。 这类似经济学中商品对价格反馈的均

衡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及知识

单元组织与管理能力等方面;众多单元的知识创

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前者研究个体创新单元对知识产权规范的反馈,
类似于均衡分析中的局部均衡分析;后者讨论知

识产权作用下一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类似于均衡

分析中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知识产权作用下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单元对知识产权规范的反馈之一体现

在知识的生产之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知识的生产动力

在人类史上,知识的进步大多是在好奇心驱

使下探索的结果[16]。 在中世纪,知识创造的动力

主要源于个人的热爱,或封建恩主的庇护。 某些

时候,政治议程的决定也能推动应用知识的扩展。
17 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个体对经济刺激的反应

成为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动力。 知识产权将政治权

力以产权形式配置到创新者手中,以逐利之心作

为动力,控制知识生产者对需求的反应,改变了知

识生产的动力结构。 这一动力结构由引力结构和

压力结构两部分构成。
第一,引力结构。 知识产权禁止他人未经许

可使用其创新成果,将创新收益内部化。 图 1 可

知,原产品成本为曲线 AB,技术创新后成本为 EG,
创新收益为 ABGE。 CDFE 为创新者收益,又称“熊
彼特收益” [17]。 这一收益代表着知识产权对创新

主体吸引力的大小,如气缸活塞提升对燃料气体

的引力一样,将追逐利润的资本吸引到知识创新

活动中。
第二,压力结构。 创新主体一旦参与市场竞

争,就须服从“红桃皇后”规则,即投入尽可能多的

资金参与 R&D 竞赛才能保持与竞争对手同步而

不被淘汰[18]。 知识产权的“创造性高度 /显著性

区别”等要求,迫使创新主体先知识之上创新,向
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 这种“替代 + 竞争”犹如活

塞下行的压力,迫使知识主体从事新的创造,扩大

人类知识宝库总量。 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创新主

体不得不将其从知识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再次投入

创新中,循环往返、周而复始,汇聚成社会创新不

竭的、可持续的洪流。

图 1　 知识创新带来的收益

2. 知识的生产方向

19 世纪前很长时间,人们尚未完全掌控科学

的奥秘,知识的生产往往是随机的、散乱的、无固

定方向的。 随着人类科研能力的增长,知识生产

开始由不确定行为转变为可管控行为。 知识产权

内含一种 R&D 投入的“民主”决策机制,对 R&D
投入有着较大影响[19]。 这种“民主”决策机制下,
单个知识主体虽可以自由决定 R&D 投入速度、规
模与方向,但从全社会看,知识生产的决策不再围

绕个人兴趣和爱好展开,而是围绕能否增进财富

方向进行。 这一决策尤为关注市场的需求,同时

还要在对已有知识产权布局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沿着知识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行性趋势通道展开。
知识的生产方向不再仅是“前人未曾触及”的,同
时还是“前人未曾占据”的。

知识单元还同时会依据与竞争对手的博弈状

况来决定知识生产的方向[20]。 不过,在资本逻辑

的驱使下,知识产权从鼓励创造性劳动的机制转

变成保护投资和投资者利益的工具,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扭曲并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向。 以药品

为例,药品公司往往更加关注那些能够带来利润

的药品生产,如减脂、美容等技术与药品,而对于

那些治疗落后地区肆虐病的药品,由于没有足够

回报,不愿投入成本研发[21]。 当荒诞知识与合法

权利相结合,知识的生产有可能出现偏移,沿着与

知识产权初衷相悖的方向发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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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的生产方式

早期知识生产方式以个人知识为基础,多以

学徒式或家族传承等非正式规约的保密方式展

开。 由于互相不能了解,大量资源浪费在重复研

发之上。 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遵循的是一种知

识信息公开的理念,改变了早期知识生产的方式,
使得后人的知识生产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同时

也使得人类在知识创造中的协同生产成为可能。
知识生产不再以天才火花迸发的孤立方式进行,
而是通过项目间分摊、成本管理、标准化流程管控等

手段,以流水线的集约性或累积性的方式展开[23]。
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知识的生产通过网络

的联通,产生极大的综合效应。 许多技术领域,如
软件、IT 等,一个产品中包含着成千上万件有独立

产权的知识组件,表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特征[24]。
在网络空间里,个人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的主体。 通过开源软件、开放创新、开放标准等方

式实现知识的交流与分享,知识的生产与使用开

始混同,维基百科、博客等是典型的形式。 信息沟

通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个性化需求能够充分显示

与表达,过去由大音影公司、大传媒集团把控知识信

息生产与单向传播的局面逐渐转变为一种有目的、
有意识的按需定制式生产。 在这种模式下,知识的

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单向式转向交互式的方式[25]。
(二)知识产权作用下知识的扩散

知识创新单元对知识产权规范的另一反馈是

推动知识的扩散,这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
1. 知识产权如何进行商业转化

理论上说,知识产权内含 R&D 投资分散决策

机制,使研发成果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更好地进行

商业转化与运用。 Granstrand[26]认为,知识产权可

以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影响商业转化。 从生产

看,知识产权可以鼓励多样化与差异化竞争,带来

更好的产品;从销售看,商标等具有商誉性的标记

可以使得消费者快捷地选择商品,节省搜寻成本。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如知识产品

本身存在较大的隐蔽信息,难以评估定价,专利制

度对实用性条件的放宽等,知识产权也存在一定

的商业转化难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点,知识产权商业转化成为知

识产权经济研究中的主体部分。 这些研究集中在

最优的知识产权许可策略、知识产权经营、知识产

权投资融资、知识产权估值估价、知识产权打包技

巧等诸多方面。 此外,在资本的驱动下,一些本身

并不制造知识产品或提供知识产权服务,而是单

纯购买知识产权后打包、组合,通过许可或诉讼的

方式获取利润的企业出现。 知识产权开始出现套

利活动并引发异化病症,成为近年来知识产权经

济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2. 知识产权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知识产权对市场结构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熊

彼特[27]早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在原子式

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通过新创意、新方法等方式从

内部不断从突破创造的过程。 后期则主张一种熊

彼特 II 的创新模型,即创新与厂商规模和市场结

构有密切关系[28]。 这种 II 型模型认为,创新是风

险性较大的事业,垄断性权力的存在可以维持超

额利润以支持研发。 这种垄断地位既可通过超大

厂商规模来获得,也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的系统

来达到[29]。 知识产权通过提供着市场垄断力来影

响市场结构。
知识产权影响着创新链条上下游市场。 美国

1995 年知识产权反托拉斯指南将知识产权控制的

市场分为 3 个:创新市场、技术市场与产品市场。
通过专利、商标等形式,知识产权附着在普通商品

之上,影响产品市场;创新市场则指 R&D 投入的

未来有潜力产生创新成果的市场[30];技术市场则

主要是现有知识产权与其替代技术的转让与许可

市场。 知识产权可以维持和分割产品的地域市

场。 通过许可使用的方式,配合一国权利用竭、平
行进口等法律规定,将国内外市场切割为不同的

地域市场。 知识产权还切分着产业价值链条的高

低端市场。 知识产权通过影响知识生产、分配与

消费情况,将市场按价值链切割为高低不同的片

段。 这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
3. 知识产权对竞争行为的影响

知识产权源于君敕特权,最初被视为一种垄

断权,因此与竞争政策存在诸多方面纠葛,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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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改变了竞争模式。 从市场竞争

看,现代市场不再是古典经济下原子式的自由竞

争,通行的是构建在商标基础上的“品牌间—品牌

内”竞争模型[31]。 专利技术、版权作品等都以商

品与服务的形式在品牌的统领下组织起来,要么

品牌间竞争,要么品牌内竞争,几无例外。
二是知识产权促进多元化、良性化竞争。 知

识产权的基本要求,如专利“新颖性”、版权“独创

性”、商标“显著性”等,鼓励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竞

争。 知识产权还具有一种竞争行为的“净化”机

制。 以商标为例,商标中的利益归属机制使得商

业信用本身成为一件带来收益的财产,促使当事

人将眼光放在未来的收益之上,减少经营中的机

会主义。 当每个社会细胞都积极创新与诚实经营

时,市场竞争自然而然变得良性、有序。
三是知识产权还影响着知识主体的竞争策

略。 知识产权通过赋予知识主体垄断性权利,改
变知识主体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的成本结构,影
响供需曲线与定价政策,产生市场进入与退出的

障碍,从而影响着知识主体的竞争策略。 知识产

权可根据不同的权利用尽原则,控制上下游企业

创新活动,并通过打包组合、与标准相结合等技

巧,十倍乃至百倍地扩大市场支配力。 美国 2003
年《促进创新:专利法与竞争法之间的适当平衡》
报告详尽例举了知识产权可能增强市场支配力,
对不同市场产生竞争影响的情形[32]。

(三)知识单元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知识创新单元对知识产权规范的再一反馈是

在现有知识产权规范框架下如何提升运用知识产

权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这些研究包括知识单元在

知识产权组织与管理方面的战略决策、体系架构、
流程再造与组织联盟 4 个方面。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单元只有通过提供差异

化产品和优质服务、在营销中积累良好信誉才能

获得持久竞争优势。 这些都需要知识产权的支

持,否则会成为空谈。 知识创新单元必须进行正

确的知识产权战略部署与决策,通过对人财物与

信息等资源进行有效计划与控制,从而提升企业

的创新能力。
知识单元必须构造符合本单元具体情况的知

识产权组织与管理体系架构,高效地贯彻和执行

决策层的知识产权战略决策。 20 世纪 80—90 年

代始,一些大型企业就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

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并将业务扩展到知识产

权信息收集与分析等方面。 现代企业的知识产权

组织和管理体系向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更
加注重在企业经营战略的整体框架下构建知识产

权战略,形成知识产权管理架构、经营机构以及研

发机构三位一体的经营管理架构。
知识产权的组织与管理覆盖创新主体业务全

范围,贯穿研发、生产、营销全流程。 知识产权通

过职务发明、职务作品等制度对企业的组织与管

理进行流程再造,将知识单元个体员工的创新潜

力与单位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在各业务单元之

间通力合作,分类管理内部各类知识资源,将知识

产权转化为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技术复杂化程度的提升,任何单个

的知识创新单元都存在研发能力上的极限,难以

囊括产业链条上的所有技术研发,必须寻求技术

研发中的合作。 知识生产单元构建以知识产权为

中介的委托研发、合作研发,并通过知识联盟,如
专利池、版权联盟等进行合作,既有利于开展联合

创新推进产业化进程,解决重大战略性、关键性技

术缺乏强有力组织支持和资金支持的问题,又有

利于提升在各自领域中的研发与制造水平,促进

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组织管理也是知识产权经济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内容集中在管理目标、管理

架构、管理体系、管理对象、管理内容等方面。 如

是否申请专利、商标,以及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

的日常维护与管理策略;企业内雇员的知识产权

成果的分配与管理;知识产权与技术扩散模式的

相互作用;知识产权使用与许可费率的测算;数字

时代与开放经济下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企业

知识资产并购中资本化运作问题等。
(四)知识产权作用下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前面部分研究的是个体知识单元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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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规范的反馈,属于局部均衡分析。 本处则

讨论知识产权作用下一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属于

一般均衡分析。 这主要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 知识产权下经济增长的路径

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复杂,既有

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长波周期”与“创造性毁灭”
现代经济发展是由重大技术突破推动的,呈

现周期性的波动增长。 N. D. 康德拉捷夫、J. 基

钦、C. 朱格拉提出不同长度的周期理论。 重大的

技术发明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均衡态势,改变了整

个社会系统的投入成本结构、生产流通和生活方

式。 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 但重大技术

发明并不能自动进入人们生活,而是由企业家在

知识产权等收益回馈机制的作用下,将其做成产

品,输送到社会大众生产和生活的每个角落。 之

后,改进发明,形成创新群,使产品更新换代,进而

引发新产业生长和老产业衰亡。 知识产权的结构

决定着这些后续发明的速度、节奏与频率。 社会

经济在新的层面上恢复到均衡状态,等待下一次

重大技术发明突破。 一波又一波,循环往复,推动

经济发展,社会呈现整体性的增长状态。
(2)从“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受资本积累边际

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因

素的推动,任何增长都只是暂时的,除非存在持续

的外部推动力[33]。 20 世纪前很长时间里,科技成

果就对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此时人们没有

完全掌控科技的奥秘,科技的发现被视为上天的

礼物,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

人类科技能力的增强,科技活动开始由随机偶然

的外生变量逐渐演变为现实可控的内生变量,成
为经济进步的主要源泉。 Romer[34] 构造了一个包

含资本、劳动力、竞争性人力资本和非竞争性知识

存量的经济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变化促进经济

增长的机制。 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可被多人使用

并获得收益,因而带来递增的收益。 在知识产权

保护的前提下,知识资源收益递增的特征优势才

能得以实现。

2. 知识产权下知识收益的分配

知识产权也改变了知识参与社会收益分配的

比例与形式。 知识产权具有一种外溢机制,以此

实现知识收益在创新者与社会间的分配。 图 2 中

m 点是在社会中创新者获得的收益比例,n 是带来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创新的帕累托最优点。 m 与 n
之间的距离是原本可以创造出来的对社会有利的

创新却因利益回馈不足而没有被创造出来[23]。 一

国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保持在接近 n 点的区间,既
能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激励,确保有利于社会的

创新被最大限度创造出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又能保持合理外溢水平,确保社会从技术外溢中

最大限度受益。 据 Baumol[23] 的计算,知识产权对

美国经济发展作用巨大。 从 1870 年到 20 世纪末,
美国 GDP 增长的 90%归功于创新。 在其中,以知

识产权法为主的利益机制对创新作出直接贡献的

人回馈了约 20% 的收益,80% 以上则贡献给了社

会。 不同类型的产权利益回馈机制又占据不同比

例。 据欧共体创新调查(CIS)研究,专利与外观设

计等知识产权正式规约约占 15%,先发优势约

50%,陡峭学习曲线约 21%,保密措施约 20% [35]。
这表明,知识产权撬动的技术外溢不仅推动了各国

经济发展,同时也造福了全人类。

图 2　 创新收益的技术外溢率

3. 知识产权下增长的“门槛效应”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从技术模仿开始发展到

某个“临界点”,如能及时向高度创新模式转换,就
可能向技术发达国家“收敛”。 否则,就可能陷入

“增长陷阱”而止步不前。 但任何国家要想成功转

换,须跨越创新能力上的巨大落差。 知识产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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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种“加速效应”,又称“门槛效应”,对于跨越创

新能力落差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门槛效应指

如一国在某个时段知识产权水平超过某个点(见
图 3 中的 q∗

2 ) ,那么该国经济将会向高速发展的

方向加速收敛;如低于该点,那么其研发投入获得

的收益很难弥补社会投入知识产权保护所需要的

成本,将会向 q∗
2 点之下发展。 整个社会将进入恶性

循环,研发人员减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亦将

减少,最终沿着贫困陷阱收敛于 L[36]。 实际上,对
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更高的保护水平能够推动经济

发展,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则相反。 英国知识产权委

员会也指出,对落后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与

本地经济技术水平相适应才能更好发挥作用[37]。

图 3　 稳定的高速增长均衡

4. 知识产权 GDP 的测量与计算

联合国与欧盟委员会等编写了《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 2008》(SNA2008),对原来成为“无形生产

资产”进行了新的核算处理,改成更为直观的“知
识产权产品”,并进行了扩展,放在固定资产名

下[38]。 通过调整在 GDP 中的核算方法,从 GDP
角度来对知识产权进行了计算。 WIPO(2015)通

过一种与受版权法保护客体关联性程度为标准,
对版权产业进行了计算。 美国使用了一种知识产

权密集型产业的提法,对受知识产权影响较大的产

业进行了界定,并计算其规模。 对知识产权 GDP 的

测量与计算是当前知识产权经济学的重要方向。
四、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演化分析

演绎经济学认为,制度与技术创新都与生物

进化的选择过程类似,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衰

落的过程。 知识产权也受启动成本、多重均衡、学
习效应、锁定与路径依赖等特征的约束,与其他制

度互相竞争、选择与进化。
(一)知识产权“技术 / 制度”二分思维

知识产权的“制度 /技术”的二分思维使得制

度建构者能更好地认识知识产权生存机理与生长

轨迹。
1. 从“索洛剩余”到“制度重于技术”
创新理论在熊彼特之后分化为两个方向:一

是技术创新学派,二是制度创新学派。 实际上,早
在凡勃仑时期,就主张将“机器操作”与“企业经

营”区分开来。 Hamilton[39] 在其文中提到艾尔斯

(Aryes)承袭了这一观点,提出“技术—制度”二分

的理论体系,为新制度主义奠定了基础。 制度主

义者认为,制度构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独立变量,
推动技术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制度重于技

术” [40]。 以诺思[41]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用一种

演化的观点来观察制度,认为制度与生物进化类

似,不同制度间互相竞争,存活下来的是那些竞争

中胜出的制度。
Solow[42]在 1957 年使用了一种“剩余法”进行

计算。 这种方法类似于一个“黑匣子”,将劳动、资
本投资等能够确定的贡献因素刨除,其他无法确

定的部分都归功于技术创新的贡献。 这种方法相

对而言比较粗糙,并没有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的贡献度区分开来。 Schmookler[43] 用专利来表征

创新水平开始,知识产权几乎就成为创新的代名

词。 之后,大量的技术创新经济研究都采用这一

表征手段。 全球创新指数(GII)、洛桑报告(IMD)、
全球竞争力报告(GCI)、欧洲创新记分牌(EIS)等
测量全球创新能力与布局的报告以及国际创新调

查标准规范《奥斯陆手册》中,均有大量的知识产

权指标。 不过,经济研究者应清楚认识两者间的

区别,制定符合各自规律的政策。 如不加区别地

混同,有可能因政策错配而引发社会问题。
2. “人与机器”的二重隐喻

在韦伯看来,法治国有两副面孔,既是一个

人,也是一架机器。 一方面,国家被想象成巨大

的、自我起源的和自我授权的主体,是具有政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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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人;另一方面,国家也是一架机器,其所有部

件都啮合在一起,以服务于合作任务的多样性[44]。
国家创新体系,即在创新生活中表现为一种不同

机构与器官间协调运行的制度安排,就可以看作

这个假设的人,或机器的整体性骨骼架构。 知识

产权通过产权方式激励市场主体从事创新活动,
因此被看作一国创新体系的动力系统,即心脏,或
发动机。 这就是知识产权上“人与机器”的第一重

隐喻。 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活动的细胞单

元,在这台动力引擎作用下,积极投入资金与人才

从事研发创新。
此外,知识产权还预设了一个知识产权上的

“人”,通过制度设计,引导、鼓励社会成员都成为

这样的“人”,从而实现社会构造的目标。 知识产

权上的这个人,是一个通过才能和智思去探索未

知世界、触及理性与创造力极限的“智慧人”。 这

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知识产权上的另一

个人,即“均平人”,相比较而存在的。 这就是知识

产权上“人与机器”的第二重隐喻。 前者是将知识

产权作用空间的国家创新体系视为一个人,或机器,
知识产权是作为这个人或机器的心脏或发动机来产

生作用的。 后者指的是知识产权意欲实现的目标,
即知识产权将其作用对象假想为什么样的人,进而

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其按预定的方向发展。 这种二重

隐喻使得经济研究者可以一种形象化思维去观察和

认识知识产权的运行规律,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解

构与重构,及时发现哪个环节、哪种功能出现问题。
(二)知识产权的制度选择与变迁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经济社会的内在联系

错综复杂,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分析需要对知识

产权的国别选择与变迁路径有清楚了解,才能更

好地认识制度机理、发挥制度作用。
1. 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别选择

历史表明,知识产权在国家发展中起着重要

作用。 18 世纪中晚期,英国人根据时代需要对知

识产权制度进行了调整,从而大幅激励了技术发

明与创新。 英国人因此自豪地宣称通过专利“发
明”了工业革命[5]。 英国知识产权逐渐向外传播,
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的源头。 美国是最早将知识产

权写入宪法的国度。 作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民

族,美国从知识产权所激发的创新精神中获益良

多。 知识产权为美国构建了一条人才上升通道。
日本开关以后,摒弃了产业技术尚处初级阶段的

看法,坚持制定了专利法,走上鼓励发明创造促进

社会改良的道路[45]。 而苏联则是另一个范例。 苏

联通过计划体制的控制,采用奖励补贴而非知识

产权的方式来激励发明。 这种模式下 R&D 投入

虽然非常高,但却通过不同产业间资源错配的方

式发展,一切发明均归国家所有,知识产权沦为附

庸。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促进经济与技术快速增

长,但却无法保持长期的身心健康(经济良性增

长),最终在大国对抗中轰然倒下。
2. 知识产权制度的变迁路径

知识产权变迁路径可以从制度供给模式、变
迁范式、变迁范围等内容来考察。

诺斯[46]认为,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

构的效率负责。 产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

长、停滞或衰退。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知
识产权难以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以一种自然耦合

秩序的形式来形成和发展,几乎是由国家法令或

政策强行设定的。 以中国为例,中国知识产权制

度走的是一条中央决策指引、政府主导的制度供

给模式,由司法 /行政两条途径并行保护,形成了

统筹协调、分类管理、高效可及的管理体制。
从变迁范式看,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强制性

制度变迁的范式。 以中国为例,中国改革之初就

采用了外部移植的形式,由国家从上往下推进,表
现为起点高、标准严、与国际接轨早的特点。 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涌现出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

主体,中国知识产权开始获得一种反思能力,不再

是简单移植和模仿,而是有了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的自觉冲动。 中国知识产权变迁范式由最初的强

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
从制度变迁范围看,涉及 “制度—价值—行

动”3 个层面。 若将制度与行动视为身体器官和功

能,价值则可视为神经与免疫系统。 三者须协调

发展才能走上良性通道。 仍以中国为例,中国改

革开放以后,不仅知识产权走过了一个逐步完善

的过程,制度功能与价值目标也出现了渐次转换

的过程。 建立之初,知识产权的价值目标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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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外资、先进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引进;之后,转
而以激励科技发明与自主创新为目标;再之后,随
着国家外贸、经济及技术形势的发展,开始转而服

务于中国创新的世界布局这一战略目标。
(三)知识产权的制度绩效评估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评估主要包括 3 个方面,即
评估标准、评估原则与评估框架。

1.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评估标准

对于制度绩效评估标准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随机前沿法。 即以某些领先国家,如欧洲、
美国等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进行评估。 另一种则是

理想图景法。 马克斯·韦伯使用一种对构建目标

预设“理想图景” 的工具方法来实现社会建构。
“理想图景”,是对结果的设想。 这种设想反过来

成为行动的目标、原因与方向[47]。 理想目标设定

后,就成为制度绩效的评估标准。 理想图景设定

现实可行、明确清晰,会有利于知识产权制度发挥

作用,加速社会建构进程;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

建构方向不明,产生波折。
2.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评估原则

现代国家治理原则之一是治理效率,即正确

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以最小的国家管理活动

与公共开支获得最大效益。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治

理的工具,其绩效评估也须服从这一原则。 知识

产权的绩效一直存在争议。 知识产权制度的绩效

评估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知识产权的制度绩效是个比较的概念。

知识产权的制度绩效研究中对社会的成本与收益

的界定,既是一个与自身比较提升的过程,也是一

个与其他制度,如商业秘密,政府资助研发、科技

奖励等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
第二,知识产权的制度绩效不仅要从正面评

价知识产权对创新资源的引导力,同时还要考虑

其他力量,如政治寻租等,对创新资源的干扰力、
扭曲力,导致知识产权运行对理想状态的悖离。

第三,知识产权的制度绩效应注重多维研究。
在研究知识产权的收益时,不应仅局限于经济收

益,还应包括诸多其他方面,如社会文化思维转

变、企业家精神培育、全新生活方式养成等更广泛

的、积极的社会收益。

3.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评估框架

知识产权制度绩效评估框架可以采用一种层

次分析法,从不同方面构建评估框架。 这一评价

方法的好处在于既能够建立起指标体系,在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又能够在某种情况

下,将不同的组成要素视为单个变量,采用变量控

制法,以发现其作用。 这一评估框架可以设计

如下。
知识产权国家治理能力,即国家提供这一产

品的能力。 这可从两方面考察,见表 1。
表 1　 知识产权国家治理能力

知识产权
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制度
供给力

国家制度
实施力

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完整度与及时度

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合目的程度

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本土适应度

执法权限配置的科学性与协调性

知识产权行政执行力指数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指数

知识产权创新资源引导力,指知识产权对创

新资源的吸引力。 这可从两方面考察,见表 2。
表 2　 知识产权创新资源引导力

知识产权创新
资源引导力

知识产权收益度

非市场因素干扰度

R&D 投入平均利润率

技术外溢率

创新收益循环度

非 R&D 行为平均利润率

反垄断政策执行度

市场化指数

知识产权主体竞争力,凸显知识产权制度运

行的绩效。 这可分为两个方面,见表 3。
表 3　 知识产权主体竞争力

知识产权
主体竞争力

知识产权
主体创造力

知识产权
市场扩张力

知识产权区域布局结构

知识产品的多样化程度

产业竞争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知识产权控制的产业链条长度

知识产权融资结构

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结构

知识产权社会信仰力,指知识产权是否被全

社会所信。 这可从 3 个方面来衡量,见表 4。
表 4　 知识产权社会信仰力

知识产权
社会信仰力

制度供给者
认可度

制度用户
认可度

社会大众
认可度

最高决策层的认可度

行政机关事务中的优先认可度

司法实践中的尊重度

创新主体知识产权优先选择度

市场竞争行为规范度

对竞争对手知识产权尊重度

消费者品牌偏好度

社会盗版率

专利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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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国际格局影响力,指一国对全球知识产

权秩序再形成的影响。 这可从 3 个方面衡量,见表 5。
表 5　 知识产权国际格局影响力

知识产权
国际格局影响力

国际秩序
主导力

国际产业
格局影响力

国际创新
资源吸引力

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影响力

知识产权区域引领力

知识产权文化辐射力

国际产业链专利布局情况

国际版权精品与知名品牌情况

知识产权纳入国际标准情况

国际 R&D 投资分布情况

国际科研人才流动情况

国际技术转移流动情况

(四)全球知识产权政治经济版图

经济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

治理规则,并向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纵深发展。
今天,知识产权的数量、质量、结构与地理分布影

响着一国国际地位高低与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

位。 1986 年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负

责知识产权规则最主要的国际组织。 乌拉圭回合

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涉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问题。 国际知识产权格局呈现出一种“双头

式”保护结构。 从 21 世纪初始,美日欧韩中世界五

大主要知识产权局开展了审查业务合作,随着 IP5、
TM5、PCT、PPH 等合作项目的展开,全球主要的知识

产权审查机构在业务规则、审查标准、检索工具等方

面趋同,表现出一种以五大局居中,其他中小知识产

权机构环绕的结构。 今天,主要的专业性国际组织,
如世界海关组织、世界刑警组织等,都开始就本组织

所辖议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制定政策和规则,并在

边境执法、技术标准等事务中开展合作,世界知识产

权格局表现为一种“网络状”的管理结构。
全球知识产权政治经济版图受国家经济技术发

展的影响较大。 《巴黎公约》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中

心位于欧洲,作为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理所当然成

为全球知识产权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成为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强国。 20 世纪 80 年代,美
国将海外盗版和假冒活动当作其竞争力受损的原

因,因此竭力推动了 TRIPs 协议的签订。 世界知识

产权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

经济发展成为各国首要目标,国际知识产权格局也

不再像以往那样以阶层、意识形态等因素划分为南

北对抗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绝对地主张知识产权

是横割南北之间技术转移的障碍,呈现出东西南北

交融之势。 新型市场国家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加大了在国际知识产权格局中的话语权。 亚太地

区,尤其是以中日韩为主的东北亚地区,开始成为世

界创新的重点地区,世界知识产权的中心在经历了欧

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移之后,再次向亚洲中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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